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申请材料清单（2025.9.10）

【英文版材料清单，材料1、材料7及材料9承诺书模板见国际处英文网页底部https://icd.stu.edu.cn/en/facultyDetail.aspx?flowNo=9 】
若聘为博士后、教授、副教授，可按A类人才办理；若聘为讲师等其他类别教师，按B类人才办理。
1.Foreign Faculty Registration Form（见英文版材料清单Appendix 1）；

2.工作资历证明扫描件：由申请人原工作过的单位出具从事与现聘用岗位工作相关的工作经历证明，包括职位、工作时间或曾经做过的项目、证明联系人方式，需申请人原工作单位加盖公章或负责人签字，且需附上中文翻译件；（应届生如在国外有过2年以上工作经历，最好也附上证明）
注意：如申请人曾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单位工作过，需该单位出具离职证明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同时，如该教师曾办理过工作许可证，需该教师向该单位所在地的人社局申请注销工作许可证，并提供工作许可证注销证明。

3.申请人简历：需载明申请人工作经历及自高中以来的教育经历，且需附上中文翻译件；


4.申请人及随行家属的护照扫描件（护照信息页及本人签名页）；

注意：如申请人目前在境内，需提交当前持有的有效签证或居留许可页面、入境章页面，并提供当前中国手机号。如申请人之前持有中国签证或居留许可，也需附上该签证或居留许可的扫描件。

5.随行家属与申请人关系证明（如结婚证、子女出生证等）扫描件：需附上中文翻译件，18岁以上子女不再作为随行家属；


6.最高学位证书和专业资格证明材料扫描件：最高学位证明一定要提供，专业资格证明有则提供（如TEFL、TESOL、工程师资格、教师资格等）需附上中文翻译件；

注意：如申请人未入选国内相关人才计划的，其最高学位（学历）证书须经我驻外使、领馆或申请人获得学位所在国驻华使、领馆或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并提交认证文件；

如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港澳台地区获得，应经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或所在地区公证机构公证；

如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中国大陆境内获得，可提供证书原件或复印件；

如入选国内相关人才计划的A类外国人才，提交相关证明后，方可免除对最高学位证书进行认证。


7.申请人及18周岁以上随行家属体检证明扫描件：经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认可的境外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证明【参考英文清单Appendix 3《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模板】，或由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境外人员体格检查记录验证证明或健康检查证明书，签发时间均在6个月内；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模板下载地址，网页底部：https://icd.stu.edu.cn/en/facultyDetail.aspx?flowNo=9】


8.进站备案证明（博士后适用）或
聘用证明、中英文聘用合同或派遣证明（非博士后适用）：聘用合同或派遣证明中必须有医疗（包括大病及住院）和意外保险的条款，原则上要求聘用单位为外国专家购买，若聘用双方达成协议由外国专家本人负责，必须附上所购医疗及意外保险单据的复印件；


9.申请人本人签名的无犯罪记录承诺书（A类人才适用）或
所在国官方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B类人才适用；由申请人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地警察、安全、法院等部门出具，并经我国驻外使、领馆或外国驻华使、领馆认证。在港澳台地区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应经所在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外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非宣誓性无犯罪记录证明无需认证。无犯罪记录签发时间应在6个月内。经常居住地指申请人离开国籍国最后连居住一年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不包括在中国境内）。英文材料需附上中文翻译件；

【无犯罪记录承诺书模板见英文清单Appendix 2】
10.申请人及随行家属正面免冠照片：电子版，白色背景，无边框，头像居中约占照片尺寸2/3，JPG 格式，文件大小150KB以上，尺寸为1024 像素（高）*768像素（宽）。
